
附件 3

关于部分检验依据、项目的说明

一、抽检依据

（一）饼干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》(GB 7100-2015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餐饮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三）茶叶及相关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

2763-2019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四）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》(GB

1930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(GB 2761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

（五）蛋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(GB 2760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六）淀粉及淀粉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 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七）豆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》(GB 2712-2014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(GB 29921-2013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八）方便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(GB

29921-2013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九）糕点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、面包》(GB 7099-2015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、

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(第二批)》(食品

整治办[2009]5号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

标准》(GB 2760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

（十）酒类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》(GB

2757-2012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一）粮食加工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(GB 2761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二）肉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

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五批)》（整顿办函[2011]1

号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三）乳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》(GB 25191-2010)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》(GB 25190-2010)等标准及产品明

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四）食品添加剂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》(GB

26687-2011）、《大豆膳食纤维粉》(GB/T 22494-2008）等

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

（十五）食糖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白砂糖》(GB/T 317-2018)、《食品安全国

家标准 食糖》(GB 13104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

标的要求。

（十六）食用农产品

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(农

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

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31650-2019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2763-2019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

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九）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(GB 2716-2018)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 2760-2014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）蔬菜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》（GB

2714-2015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一）薯类和膨化食品

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(GB2761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》(GB

17401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二）水果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》（GB

14884-2016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

（GB 29921-2013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

标签通则》（GB 28050-2011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

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三）速冻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制品》(GB 19295-2011)、

《食 品安全 国家 标准 食品 添加剂 使用 标准》 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四）糖果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》(GB 17399-2016)、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 2760-2014)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等标

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五）调味品

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》(GB 2721-2015)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 2760-2014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六）饮料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》(GB 19298-2014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七）特殊膳食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辅食营养补充品》（ GB

2257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

（GB 2762-2017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二、检验项目的说明

（一）氧乐果

氧乐果属于有机磷类杀虫剂，主要用于防治吮吸式口器

害虫和植物性螨。2002 年我国农业部公告第 194 号已经停止

氧乐果等产品的新增临时登记申请，并规定自 2002 年 6 月 1

日起，撤销氧乐果在甘蓝上的登记。我国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食品中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2763-2019)规定，叶菜类蔬

菜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.02mg/kg。

（二）克百威

克百威是一种广谱性杀虫、杀螨、杀线虫剂。不仅具有

触杀、胃毒作用，并具有很强的内吸活性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

共和国农业部公告》（第 199 号），克百威等高毒农药不得

用于蔬菜、果树、茶叶、中草药材上。我国《食品安全国家

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19）规定，

豆类和叶菜类蔬菜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.02mg/kg。

（三）4-氯苯氧乙酸钠(以 4-氯苯氧乙酸计)

4-氯苯氧乙酸钠（以 4-氯苯氧乙酸计）又称防落素、保

果灵，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。主要用于防止落花落果、抑

制豆类生根等。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农业部 国家

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 6-苄

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（2015 年 第 11 号）》中规定，生产

者不得在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 6-苄基腺嘌呤、4-氯苯氧乙酸

钠、赤霉素等物质，豆芽经营者不得经营含有 6-苄基腺嘌呤、

4-氯苯氧乙酸钠、赤霉素等物质的豆芽。豆芽中检出 4-氯苯

氧乙酸钠，可能是由于生产者在豆芽生产过程中为了抑制豆

芽生根，提高豆芽产量，从而违规使用相关农药。

（四）阿维菌素

阿维菌素是一种高效、广谱的抗生素类杀虫剂，中毒症

状会出现行动失调，肌肉颤抖等。根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19）规定，菠菜的

最大残留限量为0.05 mg/kg。

（五）啶虫脒

啶虫脒是一种中毒杀虫剂。我国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

品中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19）规定，普通白菜的最

大残留限量为 1mg/kg。

（六）氟虫腈

氟虫腈是一种中毒苯基吡唑类杀虫剂，对甲壳类水生生

物和蜜蜂具有高风险，在水和土壤中降解慢，对环境极其不

友好。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，根据《农业

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环境保护部公告（第 1157 号）》自

2009 年 10 月 1 日起，除卫生用、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

剂外，停止销售和使用用于其他方面的含氟虫腈成分的农药

制剂。我国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

（GB 2763-2016）规定，豆类蔬菜的最大残留限量为

0.02mg/kg。

（七）腐霉利

腐霉利（ procymidone）属于低毒性杀菌剂, 兼具保护

和治疗作用，可用于防治黄瓜、茄子、番茄、洋葱等的灰霉

病，莴苣、辣椒的茎腐病，油菜菌核病等。我国《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 食品中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16）规定，

韭菜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.2mg/kg。

（八）铅(以 Pb 计)

铅是一种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重金属元素，具有蓄积

性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17）

规定，新鲜蔬菜（芸薹类蔬菜、豆类蔬菜、叶菜蔬菜、薯类



除外）中铅限量值为 0.1mg/kg（以 Pb 计）。


	    啶虫脒是一种中毒杀虫剂。我国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1

